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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632.45万公顷
■森林抚育831.4万公顷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36.34%
■完成公路绿化里程7.36万公里
■完成运营铁路绿化里程2023公里
■沙化土地治理191.9万公顷
■新增湿地保护面积34.5万公顷
■人工种草1097.32万公顷
■全国年均种子生产量2500万公斤，林木良种280万公斤
■全国花卉种植面积127.02万公顷
■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绿化博览会

2015 年，各地区、各部门（系统）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遵循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
社会搞绿化的基本方针，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力开展造林绿化，
国土绿化事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全国完成造林 632.45 万公顷，
完成森林抚育任务 831.4万公顷。

一、全民义务植树深入推进

各级领导率先垂范。4月3日，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植树时强调“植树造林是实现天蓝、地
绿、水净的重要途径，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要坚持全国动员、全民
动手植树造林，努力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开展了

“共和国部长植树”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单位及北京市的
155位省部级领导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大机关义务植树”、“全国政
协义务植树”、“将军义务植树”等活动。各地、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带
头义务植树，为适龄公民履行植树义务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组织发动广泛深入。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
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汪洋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安排部署国有林场、国有林区改革和2015
年国土绿化工作，高位推动国土绿化。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
印发《关于扎实有效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通知》（全绿字〔2015〕3
号），就加强义务植树活动组织管理、杜绝形式主义提出明确要求。
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浙江、河南、四川、新疆、陕西等省（区、市）召
开专题工作会、动员会、现场会，制定出台扶持造林绿化的相关文件
和政策，动员部署造林绿化工作。北京、黑龙江、江西、湖北、广西、贵
州、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等省（区、市、兵团）在报纸、电视
台、广播电台和政府网站等媒体平台开展多形式的绿化宣传。

植树活动务实有效。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在京举办了
“应对气候变化，共建绿色家园”为主题的“国际森林日”植树纪念活
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组织干部职工参加义务植树，栽植各类
乔灌木 8 万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支援驻地生态建设，出动兵力 83
万人次、车辆 3.5 万台次，植树 640 万株。共青团系统组织保护母亲
河青少年植树行动，开展农村“四旁”植树、城市室内外空间绿化美
化等身边增绿活动。各级妇联在 28 个省（区、市）新建“三八绿色工
程”示范基地42个。农垦系统发动职工257万人参加义务植树，新建
义务植树基地 2082个。中石化系统组织职工 43万人次参加义务植
树，植树 120余万株。冶金系统组织职工 64万人次参加多种形式的
义务植树活动，种植乔木180.6万株。北京市开展“城乡手拉手，共建
新农村”活动，组织245个政府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支持新农村绿
化植树 15.7万株。广东省在“广东扶贫济困日”期间组织“广东扶贫
济困林”认捐认种活动。贵州省组织38.2万人在“绿色贵州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当天参加义务植树，植树346万株。天津、吉林、
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海南、重庆、云南、西藏、宁夏等地结合本地
生态建设实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

二、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扎实推进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完成造林 49.9 万公顷，中幼龄林抚育

167.8 万公顷，后备森林资源培育 12.5 万公顷，国家储备林建设
77.33 万公顷，1.15 亿公顷森林得到有效保护。在全面停止黑龙江
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基础上，大小兴安岭、长白山
林区，河北省的天然林全部纳入停伐范围。退耕还林工程完成退耕
还林 53.3 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 5.5 万公顷。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完成营造林 24.7 万公顷、工程固沙 0.79 万公顷。岩溶地区石漠化
综合治理工程造林 36.4 万公顷。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
系工程完成造林 142.55 万公顷。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退化林分改
造试点完成更新造林 1.67万公顷。

各地持续推进地方造林绿化工程建设。北京市实施平原造林
工程，累计完成造林 7.07 万公顷，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由 2010 年
的 14.85%提高到 2015 年的 25%。内蒙古自治区启动重点区域绿
化工程，完成重点区域绿化 14 万公顷。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美丽
广西·生态乡村”村屯绿化工程，完成区级绿化示范村屯 5000 个，
一般村屯绿化 5.58万个。湖南省实施“十百千”珍贵树种培育工程，
营造珍贵树种 2.45 万公顷。广东省实施森林碳汇、生态景观林带、
森林进城围城、乡村绿化美化等重点工程建设，完成森林碳汇工程
造林 14.5 万公顷，新建景观林带 1800 公里，新建森林公园 301 个、
湿地公园 66 个，建成绿化美化村庄 2874 个。贵州省开展山地特色
新型城镇化建设、“多彩贵州·最美高速”、“五个一百”等工程项目。
山东省开展水系绿化、荒山绿化、农田防护林等生态工程。辽宁省

“青山工程”、安徽省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江苏省“千村示范，万村
行动”绿色村庄建设、浙江省千万亩珍贵彩色健康森林建设、四川
省新一轮“绿化全川”行动、云南省美丽乡村建设、陕西省关中大地
园林化建设等一大批地方重点工程建设扎实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三、部门绿化取得新进展

2015 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 36.34%，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 13.16 平方米。城市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 188.8 万公顷，城市
公园绿地面积 60.6万公顷，城市公园数量达 1.37万个。

完成公路绿化里程 7.36 万公里，截至 2015 年底，国道绿化里
程达 15.2 万公里，绿化率 91.17%；省道绿化里程达 25.7 万公里，绿
化率 87.41%；农村公路绿化里程 201.6 万公里，绿化率 58.5%；各
类专用公路绿化里程 3.6万公里，绿化率 57.6%。

铁路沿线新栽植乔木 304.13 万株、灌木 2283.07 万穴，完成运
营铁路绿化里程 2023公里。

水利系统完成湖泊、库区绿化 4150 公顷，江河沿岸绿化 6200
公里。

农垦系统新建农田林网 1.1 万公顷，绿化垦区矿山 307 公顷、
道路 1406公里、江河沿岸 780公里。

教育系统积极推进校园绿化，注重校园人文景观设计，打造独
具特色的校园生态文化。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绿化率达 34.5%。

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积极推进“生态型、节约
型、功能完善型”机关庭院绿化建设，新栽、更新乔灌木 4 万余株，
新增绿地面积 2万余平方米，新增屋顶绿化面积 3000余平方米。

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 20个万亩以上三荒造林、12个万亩以上
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和 16 个万亩以上京津风沙源治理任务。在内蒙
古集宁、西藏拉萨和吉林白城开展了京津风沙源治理、高原绿洲、
北方生态屏障等大规模植树活动，完成造林绿化 1300 余公顷。武
警部队营区全年累计种植乔灌木 12万株。

中国石化系统完成绿化 2 万多公顷，所属企业绿化覆盖率达
35%，森林火灾事故零发生。中国石油系统全年新增矿区绿地338公
顷，矿区生活基地绿化覆盖率达42.86%。中国冶金系统持续推进厂
区绿化、矿山复垦和绿地管护，生产生活区绿化水平逐年提升。

四、第三届中国绿化博览会成功举办

第三届中国绿化博览会（以下简称“绿博会”）于2015年8月18
日至 10月 18日在天津市武清区成功举办。绿博园区总面积 380公
顷，室外展园区 57.47公顷，共有 31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5个
计划单列市、相关部门（系统）等 55 个参展单位，建成 48 个室外展
园。室外展园区浓缩了全国各地山水林田湖及历史文化景观，全面

展示了我国国土绿化的巨大成就，集中介绍造林绿化新理念、新技
术和新成果。9月15日，汪洋副总理视察绿博园，对第三届绿博会给
予了充分肯定。展会期间，举办了国土绿化成就展览、国土绿化与绿
色发展高层论坛、野生动物保护展等7场室内展览。第三届绿博会开
展期间累计150余万人次参观，闭幕后绿博园面向公众永久开放。

五、防沙治沙稳步推进

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91.9 万公顷。完成第五次全国荒漠
化和沙化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我国现有沙化土地 172.12 万平方
公里，荒漠化土地 261.16 万平方公里，与第四次监测结果相比，分
别减少了 9902 平方公里、1.21 万平方公里。印发了《国家沙化土地
封禁保护区管理办法》，新增全国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试点县 8 个。
启动国家沙漠公园试点 22个。

六、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加强

林业系统新建自然保护区40处，面积11万公顷。推动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着手建立大熊猫、亚洲象、东北虎、东北豹等野生动物保
护类型国家公园。继续对100多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组织
实施野外巡护、栖息地维护改造、救护繁育。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非法交易，宣布暂停进口CITES公约生效后所获非洲象牙雕刻
品和非洲狩猎纪念物象牙，销毁象牙662.43公斤。2015年大熊猫人
工繁育新生大熊猫27胎43仔，全国人工圈养种群数量达到422只。

七、湿地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

实施湿地保护工程项目 48 个，新增湿地保护面积 34.5 万公
顷。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 20 处，落实退耕还湿试点任务
7600 余公顷。新指定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南澎列
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3 处国际重要湿地。新批国家湿地公园（试点）137 处，验收试
点国家湿地公园 46 处。成立了中国湿地保护协会，举办了第一届
海峡两岸湿地保护研讨会。

八、草原建设持续推进

建设草原围栏 275.4 万公顷，退化草原补播 88.6 万公顷，建设
人工饲草地 20.37 万公顷，启动已垦草原、黑土滩和毒害草退化草
地治理试点，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范围扩大至 7 省区。实
施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和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试点等草
原保护工程，与非工程区相比，工程区草原植被盖度平均提高 11
个百分点，高度平均增加 53.1%。推进草原承包、禁牧休牧、草畜平
衡和基本草原保护等制度落实，完成草原禁牧 1.02 亿公顷，草畜
平衡 1.7 亿公顷，新增人工种草 1097.32 万公顷，新增草原围栏
321.61 万公顷。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4％，草原生态总体
向好，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九、森林抚育经营扎实开展

森林抚育补贴力度加大，2015 年中央财政安排森林抚育补贴
任务 360.71 万公顷，比 2014 年增加 8.33 万公顷。森林抚育质量监
管不断加强，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的面积核实率 98.4%。编制完
成《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制定了东北东部山地、
大兴安岭、热带天然次生林等区域性森林抚育规程和 10 个森林抚
育地方实施细则。15 个全国森林经营样板基地建设稳步推进，总
结出 10 个典型森林类型的经营技术模式。开展了全国林地立地质
量分级与评价、主要森林类型关键经营技术与作业法体系等基础
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十、林木种苗花卉工作稳步推进

截至 2015 年，全国年均种子生产量 2500 万公斤，林木良种
280 万公斤，年可供造林绿化合格苗木 450 亿株，主要造林树种良
种使用率达到 61%。开展 2015 年度林木种苗质量抽查，抽查合格
率保持在 90%左右。截至 2015 年，全国已建成国家重点林木良种
基地 224 处，审（认）定林木良种 5000 多个。出台了《国家林木种质

资源库管理办法》。修订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截至 2015 年，全国花卉种植面积 127.02 万公
顷，销售额 1279.45 亿元、出口创汇 6.2 亿美元。成功举办了第十届
中国花卉产业论坛、2015 中国（萧山、夏溪）花木节、第十七届中国
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等重大活动。

十一、森林、草原保护持续加强

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建设项目使用林
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意
见》《关于光伏电站建设使用林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展了非法侵
占林地清理排查专项行动、“眼镜蛇 3 号行动”、“雷霆行动”等专项
活动，清理排查出非法侵占林地案件 4.74万起、违法占用林地 7.92
万公顷，行政问责 1803 人。森林和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立案 3.1 万
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3 万余人，收缴林木 12.8 万立米、野生
动物 18.8 万多头（只），涉案金额 8.1 亿元。通报破坏草原资源犯罪
案件 8 起，各类草原违法案件立案 1.64 万起，结案 1.61 万起，结案
率 97.8%。在福建等 11个省份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试点。

森林、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成效显著。重点开展了松材线虫病、
美国白蛾新发疫区督导。全面推行林木引种检疫网上审批。发布了

《警惕国际重大林木害虫—小圆胸小蠹的危害》等多期灾害警示通
报。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面积 813.33 万公顷，主要林业有
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4.5‰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0%以上。全
国共防治草原鼠害面积 615.4 万公顷，其中生防比例达到 82%；防
治草原虫害面积 461.9万公顷，其中生防比例达到 58%。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连创佳绩。共发生森林火灾 2936 起，受害
森林面积 1.29 万公顷，人员伤亡 26 人，与 2014 年相比，分别下降
20.7%、32.3%和 76.8%，其中森林火灾起数连续 7 年下降。共发生
草原火灾 88 起，累计受害草原面积 11.8 万公顷，经济损失 1.08 亿
元，草原火灾发生次数和受害草原面积均处于历史低位。

十二、造林绿化政策机制不断完善

国有林区、林场等改革力度加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有
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林业局印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
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明确各部门工作任务。出台了《国有林场岗
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国有林场改革试点验收办法》《国有林场备
案办法》。截至 2015 年，全国累计发生集体林地流转面积 1520 万
公顷，占已确权林地的 8.43%，确定全国林业专业合作示范社 348
家，建立林业专业合作组织 16 万个，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 1471 万
户，占林改涉及农户的 9.94%。

造林绿化政策扶持和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全年中央林业直接
投资 1074.5 亿元，比 2014 年增加 73.7 亿元。中央财政分别下达林
木良种补贴、造林补贴资金 4.78亿元、29.54亿元。国有林管护费补
助由 75 元/公顷提高到 90 元/公顷；社会保险补助测算基数由
2008 年所在省区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 80%提高到 2011 年的
80%，工程区国有林业单位在职职工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保险参保基本实现全覆盖。中央共投入退耕还林各项补助资金
339.5亿元，中央按退耕还林 2.25万元/公顷标准补助。落实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作业人员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岗位津贴和相关福利待
遇。中央财政投入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13.52 亿元，总投保面积
1.45 亿公顷，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 69.7%。完成辽宁旱灾未成林受
损国家级核查，推动灾后恢复造林。加大了草原保护建设投入力
度，落实草原保护建设资金 208.4亿元。

2015 年国土绿化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然存在造林绿化
难度越来越大，东西部地区、城乡造林绿化发展不平衡，城乡扩张
对林地、草地、绿地、湿地侵占现象仍较严重，极端气候灾害频发，
森林、草原有害生物和火灾防控压力居高不下等困难和问题，造林
绿化和成果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备注：公报中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2016年3月11日

2015 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摘要）
（2016年 3月 11日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